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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普

通共产党员，凭着自己对公诉工作

的热爱，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

业业、无私奉献、真情付出，赢得了

群众的一致赞誉，他就是曲阜市人

民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杜宪苗。

“公诉不仅仅是刑事案件的中

间环节，更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关

键。”初见杜宪苗，39岁的他头发已有

些花白，桌面上摆着的一撂撂卷宗，

有条不紊的话语，让人一下感受到

他的踏实和稳重。

“公诉科是检察机关的窗口，公

诉科干警的形象就代表了检察机关

的形象。”在杜宪苗看来，做人身要

直、心要正、骨头要硬，作为公诉人

要凭良心办案、凭事实办案、凭法律

办案，在邪恶面前决不能屈服。
2013年，杜宪苗办理了一宗贩卖

冰毒案件，在案件还在侦查时就接

受指派提前介入，在公安机关的案

情分析会上，就案件的事实和取证

方向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案件

移送审查起诉时涉案犯罪嫌疑人共
10名，卷宗材料就有厚厚的十二本。

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全部送入法网。

同年，在办理一起公司人员职务

侵占案件中，通过深入的研究发现犯

罪嫌疑人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利用

公司管理制度中的漏洞，采用相同的

手段多次侵吞公私财物，从而揭开

了其职务侵占的谜团。“你只要不把

我侵占的方法说出来，我给你10万
块。”面对嫌疑人的糖衣炮弹，杜宪苗

丝毫未受诱惑，主动联系了公司负

责人，将该公司管理上的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通报，同时将嫌疑人以构

成职务侵占罪起诉到人民法院。”

“你请我吃饭、喝杯茶，我也不

能给你解决问题，何必要浪费钱呢，

还不如省下钱来赔偿被害人。”这是

杜宪苗常说的一句话。每当接到判

决书，每当被告人认罪伏法、接受法

律制裁时，杜宪苗心里都倍感安慰，

再苦再累他都觉得值。

杨孟金，现任汶上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驻看守所检察室主

任、正科级检察员，一级员额检察官。
1995年毕业分配至汶上县人民检察院

工作，先后从事法纪、公诉、侦监、刑事

执行检察工作。从检23年来，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办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
400余件，审查起诉案件500余件，羁押

必要性审查案件200余件。

从一名书记员成长为一名员检

察官，使杨孟金积累了深厚的法律

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办案实践经验。

从对法律业务的陌生、懵懂到对法

律的认知升华和法律实务的娴熟，

离不开对法律的刻苦钻研和大量案

件的办理。

从事公诉工作之初，在当时信息

化条件较差、法律资料匮乏的情况下，

他与几名青年检察官一起，创造性地

推出了两簿一册制度，即法律法规簿、

办案札记簿、办案督察册。其中，法律

法规簿系统地收集了最新的法律法规

和司法解释，在工作中做到了有章可

循；办案札记簿则是记录自己每天的

办案心得，逐步提高自己的办案水平；

办案督察簿用来记录自己办理每起案

件中的处理说情、拒贿等情况，时刻提

醒自己保持清正廉洁。两簿一册制度

后来在全市检察系统予以推广，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调任驻看守所检察室主任以后，

杨孟金对繁杂的工作内容进行了认真

梳理，确定了工作重点并倾入了大量

心血。在第五届全国派驻监管场所规

范化检察室评定之前，他抓住县看守

所新址搬迁的有利时机，建议院领导

加大驻所检察室的硬件建设和人员配

备，进而申报全国示范检察室，得到了

院领导的肯定。

随后，杨孟金积极创新，在全国

检察机关驻所检察工作中率先研发

应用“检察官电子约见”、“律师执业

权利保障”和“刑事被执行人权益保

障”三个信息化平台，助推驻所检察

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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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陈

凯是济宁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

会长，兼任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协会副会长、济宁市政协委员、微山县

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会员。从业近二

十年来，陈凯为贫困家庭减免代理费、

耗材费、交通费等130余万元。

清晨6点起床，匆匆吃过早饭来到

办公室翻阅卷宗，与前来法律咨询的人

做笔录、谈案情。接近中午1点，想到下

午2点半还有开庭，急匆匆跑到楼下小

面馆吃碗面条。出席完开庭后，继续翻

阅卷宗，整理案件思维。忙碌一天，回到

家中已是凌晨时分，而这种生活，陈凯

已经坚持了15年。

“最近案子多，湖区的乡亲们有些事

情又说不清楚，得用笔记下来，夜里再琢

磨琢磨……”下午2点半，微山县的一家小

面馆里，陈凯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告诉记

者，“我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应该做好政府

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法治在乡村振兴中

发展最大作用。”

“陈哥，这单不能再免了，再免咱们

就又赔钱了。”“赔就赔，还能让乡亲们

连说理都花钱吗？”……匆忙吃过午饭，

陈凯的办公室内说话声越来越大。嘎然

的沉默之后，同事丢下一句“傻大哥，懒

得理你”，匆匆走出办公室。

“不用理他，他发完牢骚就完事了。”

陈凯笑着说，一边拿起笔在一旁本子上

记下：村民刘某某，因家庭贫困，复印不花

钱，诉讼费1毛。翻开陈凯的“账本”，里面

一条条“免单”和象征性收取1毛的费用比

比皆是。按照标准粗算下来，20年来，陈

凯足足为乡亲们免了130余万元的代理

费、耗材费、交通费。“通过我们多年来向

乡亲们做的法治宣传，群众依法维权的

理念不断增强，乡亲们打官司维权是好

事，说明法治抚贫工作己深入人心。”

靠着这股信念，陈凯先后担任乡镇
(街道)政府法律顾问8家，县直部门法律

顾问4家，企事业(村居)法律顾问50余
家；2014年以来，办理各类诉讼案件300
余件、非讼案件2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
100余件，参与县政法委、政府部门组织

的社会重大影响案件的矛盾调处工作14
起，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约1 .8亿元。

42岁的邱金峰是济宁监狱金源分

监狱副分监狱长，监狱公职律师。从警
22年的他，始终工作在监管改造一线，

帮助一位位服刑人员重获新生。他先

后制定管理对策，从建章立制入手，牵

头完善了55项监狱管理制度，而他也被

监狱里服刑人员，亲切的称为“老师”。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泛爱众，而亲仁……”走进济宁监狱金

源分监狱教学楼，不时传来朗朗书声。

“大部分服刑人员之所以进入监狱改

造，很多情况都是因为价值观的不正

确和对法律的茫然。”一边说，邱金峰一

边拿出一张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课程

表，从道德到法律，在夜间观看《新闻联

播》，普普通通的周三，被填充得“满满

当当”。
67岁的“大刘”是一名服刑人员，8

年前的一时冲动让他走进了监狱，“自

从我进了监狱，妻儿们都在逃避我，多

亏了老师，不仅教我们知识，还为我们

缓解关系。”邱金峰多次邀请他的家属

来到监狱，与他们谈心交流，同时传播

道德与法律知识。如今，大刘已经通过

改造慢慢重新寻回和融入家庭。

“等我出狱了，打算去做一名电

工。”监狱里，大刘通过狱中技能培训班

学会了电工技术，谈起未来，67岁的大

刘的眼中闪着希翼的光彩。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这是邱

金峰最常说的话。他先后从建章立制

入手，牵头完善了55项监狱管理制度，

大力推行民警职工现场直接管理制

度，加大对重点物品、重点人物、重点岗

位、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坚持创新侦

查员例会形式。
2009年以来，邱金峰经手办理的服

刑人员减刑案件5230件，假释1110件，

保外就医案件62件，无一差错。自设立

证据保全室以来，收集整理纸质文档96
份，保存电子文档、音视频资料900G，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执法证据保全机

制，维护了执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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